
 

 149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0 期 院會紀錄

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賴士葆  林德福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撤回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同意撤回，原報告事項各案均照第 1

會期第 2 次會議原作決定處理。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。 

九、本院國民黨黨團，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七

十三案委員徐國勇等 27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及第九十五

案委員徐永明等 17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之決定，提出復

議，請公決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決議：另定期處理。爰於本次

會議提出處理。） 
主席：本案經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決議；另定期處理。現在進行處理。 

報告院會，本案提案黨團已提案同意撤回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撤回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

，本案同意撤回，原報告事項各案均照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原作決定處理。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。 

十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廢止「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」，請審

議案。 
主席：本案經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決定：逕付二讀。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交付協商。 

國民黨黨團提案： 

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（第 6）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10 案：「時代力量黨團擬廢止『國家資通

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』案」，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，是否有當？敬請 公決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

主席：本案決議：「本案交付黨團協商，並由時代力量黨團負責召集協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。 

十一、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九屆第一會期第四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

第六十二案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7 人擬具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草

案」案，院會所作決定，提出復議。 
主席：本案經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決議：另定期處理。現在進行處理。 

報告院會，本案提案黨團已提案同意撤回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撤回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

，本案同意撤回，原報告事項各案均照第 1 會期第 4 次會議原作決定處理。 

報告院會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，下午 5 時起處理臨時提案，現在休息。 

休息（9 時 56 分） 

繼續開會（17 時）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，處理臨時提案。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。 

進行第一案，請提案人吳委員志揚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吳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予處

理。 


